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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水字〔2022〕98 号

高平市水务局
关于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211 号建议的

答 复

尊敬的韩志峰、赵秋龙、赵凯、毕慧芳、崔继海、靳丙松、李婷

婷、张毅、万建勤、毕高峰、李俊虎、张旭兰、焦红梅、邢瑞保

代表：

您们所提出的“关于加速推进丹河生态长廊建设的建议”已

收悉。经过我们认真研究后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丹河生态长廊建设一期工程按照 PPP 模式融资建设，北

起锦华街桥，南至河西镇下庄两河湿地，在融资不到位的情况下，

由企业垫资完成部分建设任务。目前受限于丹河两岸土地无法调

整，仅对河道进行了清淤防渗，对两岸地形进行了整修，两岸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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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、绿道和步道已暂时叫停，待土地调整手续批复后方可开展下

一步工程。政府也正在积极协调，落实各方面政策，解决土地制

约因素，力争尽快通过生态治理和智慧管理使丹河沿岸美起来、

亮起来，水量丰起来，让丹河成为高平老百姓休闲的一道亮丽风

景。

二、在建设施工中对照“截污治污、清淤疏浚、建筏补水、

水质净化、生态修复、景观绿化”等六方面内容，以水污染防治

为基础、改善水质为根本，应用截污、清淤、生态修复等综合整

治措施，使河道水质得到根本改善，最大限度地发挥工程的环境

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水利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加

宝贵的意见。

领导签字：

承办人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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